
德自然资发 E2021〕 184号

德阳市自然资源 规划局
关于印发 《德阳市 心城区建设项目方案
审批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机关各科 (室、局 )、 分局、事业单位,各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 :

《德阳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方案审批工作制度》已经 2021

年第 30次局党组会讨论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本制

度施行前,已审批及经国上空间委员会审议通过的项目方案的修

改仍由原审批科室、分局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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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阳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方案审批

工作制度

为贯彻落实
“
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营商环境

”
精神 ,

提高建设项目方案审批效率和质量,形成职责明确、运转有序、

监管透明的工作机制,按照《德阳市本级与旌阳区、德阳经开区

事权财权划分调整方案 (试行 )》 (德委办 E2020)28号 )、 《德

阳市国上空间规划委员会工作章程 (2021年 )》 (以下简称 《章

程》)相关要求,结合工作实际,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
一、办理范围∶指中心城区范围内房屋建筑、城市基础设施

及景观绿化等工程。

二、职责分工∶中心城区的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分为
“
市局审

查、市局办理
”(局审局办 ),“分局审查、市局复核、分局办理

”

(区审市核区办 ),“分局审查、分局办理
”(区审区办 )三种模

式。旌阳区、德阳经开区、天府旌城管辖范围按照 《德阳市本级

与旌阳区、德阳经开区事权财权划分调整方案 (试行 )》 (德委办

E2020〕 28号 )文件执行 (具体详见附件 1)。

三、管理原则∶应当以法律法规、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、专

项规划、城市设计为依据,按照有利于城乡规划的实施、有利于

城市空间形态的整体塑造、保障公共安全、维护规划严肃性的原

则开展相关工作。

四、办理程序:根据项目类型,将其分为三类 (具体详见附

件 2),第一类为中心城区重要地段和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(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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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委会审议的项目),第二类为中心城区内一般项目,第三类为

中心城区内小微项目。

(一 )中心城区重要地段和重大建设工程项目(需市规委会

审议的项目)

该类项目按照局审局办的模式进行,市局全面负责该类项目

相关工作,按照规委会的《章程》完善专委会、部门会、技术审

查等相关程序;待分局将方案报区政府、园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审

阅同意后报市规委会审议,规委会审议通过后,由市局建管科报

负责方案审批业务的分管领导签发。

(二 )中心城区内一般项目

该类项目的第1、 2、 3类按照区审市核区办模式进行,分局

实施审查和报批工作,分局组织相关的专委会和部门会;市局提

出复核意见后,由分局报负责方案审批业务的分管领导签发。

为做到市政管线及道路工程的一致性,该类项目中的第4类

由市局负责相关工作,分局参与,由市局负责审批工作。

(三 )中心城区内小微项目

该类项目按照区审区办的模式进行,由分局全面负责该类项

目相关工作,分局审查合格后,由分局领导签发。市局实行季度

抽查,重大事项实行不定期牡查,重点审查主要技术指标、报批

要件等情况,将相关情况报市局方案审批业务分管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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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德阳市中心城区项目审批管辖划分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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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《建设项目方案分级审批划分目录》

一、中心城区重要地段和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(需市规委会审

议的项目)

按照 《德阳市国上空间规划委员会工作章程 (2021年)》 相

关要求执行。

1.重要地段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地区:

(1)泰山路:北至鸭绿江路,南至南湖路;

(2)庐 山路:北至鸭绿江路,南至南湖路;

(3)天府大道北延线:北至德天铁路,南至南湖路;

(4)青衣江路:西至宝成铁路,东至三绕;

(5)长江路:西至成德大道,东至钟鼓楼广场 ;

(6)沱江路:西至石亭江,东至宝成铁路;

(7)绵远河:北至鸭绿江路,南至南湖路;

(8)石亭江:西至成德大道,东至宝成铁路。

2.重大项目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项目:

(1)政府投资的3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项目;

(2)体现城市名片的地标建筑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建筑

及特色景观区域内的建设项目;

(3)重大市政项目;

(4)非重要地段中住宅用地面积大于150亩 ,商业、办公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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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面积大于50亩的建设项目。

二、中心城区内一般项目

1.大于等于 100亩 的工业项目;

2.建筑面积大于 5000r的 民用建筑项目;

3.公共绿地及广场项目;

4.道路及市政管线项目。

三、中心城区内小微项目

1.临时建设项目;

2.既有住宅增设电梯,老旧小区改造工程;

3.光亮工程、占用城乡用地和空间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 ;
4.建筑外立面;

5.围墙、可移动或可拆卸建 (构 )筑物;

6.100亩 以下的工业项目;

7.道路开口及人行道改造方案;

8.新建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0平方米,建筑高度不大于
米 24米 ,地下室工程面积不大于 2000平方米,规划建设条件明

确、对城市风貌影响较小的建设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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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∶依申请公开

2o2t 4 ro A e a tp k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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